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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（共1頁）

抄件

內政部　函

　
23143　
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號
8樓　

受文者：本部消防署(危險物品管理組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內授消字第109082842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

主旨：檢送109年9月11日召開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2次修正研商

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洪教授家殷、黃副教授敬德、潘副教授日南、勞動部、經濟部商業司、經濟部

工業局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、台灣區煙火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爆竹煙火協

會、中華民國爆竹煙火保障促進會、財團法人危險物品安全基金會、國立雲林

科技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消防局、新北市政府消防局、桃園市政府消防局、臺中

市政府消防局、臺南市政府消防局、高雄市政府消防局、臺灣省各縣(市)消防

局、金門縣消防局、連江縣消防局

副本：本部消防署(秘書室【法制科】、危險物品管理組)












